
国家管网集团广东省天然气管网“县县通工程”汕尾-陆河项目（陆河县段）土地征收
（租用）拆迁补偿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保障我省重点项目国家管网集团广东省天然气管网“县县通工程”汕尾-陆河项目（陆河县段）建设工程用地，妥善处理好国家、集体、农民的利益关系，确保该线路在我县区域青赔、拆迁工作顺利实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广东省征地补偿保护标准》《汕尾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汕尾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告》及参考《陆河县征收土地补偿实施办法（2017年修订调整）》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补偿方案。
一、指导思想
[bookmark: _GoBack]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思想动员、经济补偿、政府推动、法律保障”的原则。各有关单位团结协作，密切配合，认真做好被征地群众的思想工作，依法依规妥善补偿，保质保量完成土地征收及拆迁任务，确保该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二、组织领导
国家管网集团广东省天然气管网“县县通工程”汕尾-陆河项目（陆河县段）征地拆迁补偿及建设协调等工作，由国家管网集团广东省天然气管网“县县通工程”汕尾-陆河项目（陆河县段）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具体负责。
三、土地征收（租用）范围
国家管网集团广东省天然气管网“县县通工程”汕尾-陆河项目（陆河县段）管道线路总长度约7.91公里，线路途径新田镇和陆河县产业转移工业园区。管道通过权及临时施工作业带用地宽度共10米，其中地下通过权宽度为10米（即管道中心线两边各5米），按永久用地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只补不征，不作留用地安置；本项目局部管道施工超出10米范围用地作为临时用地，按租期1年计算。项目管道在产业转移工业园区设置阀室，阀室占用土地由陆河县产业转移工业园区管委会与项目建设单位协调解决。项目管道用地范围以实地界桩为准。
四、征收（租用）补偿标准和工作经费
（一）土地补偿标准
项目管道用地全部按永久用地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只补不征，土地补偿标准按地区类别和地类类别进行划分，统一按以下标准进行补偿：
1.管道通过权用地：4.07万/亩（含安置补助费）进行补偿，只补不征，不作留用地安置；（具体补偿标准见附件1）
2.管道临时施工用地租期为1年，按6元/平方米进行租用；
3.统一设定林地调节系数0.45，未利用地调节系数0.4。
（二）青苗、果（林）木补偿标准
属规模所种果树，按每亩补偿标准计算补偿，属零星的果树按每株的补偿标准计算补偿。对果林园地由不合理间（套）种的，按“补主不补次、补一不补二”的原则执行，补偿款直接付给权属人（或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具体补偿标准见附件2）
（三）地面建筑（附着物）、坟墓拆迁补偿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及《陆河县征收土地补偿实施办法（2017年修订调整）》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粤东天然气主干管网海丰-惠来联络线项目陆丰段土地征收（租用）拆迁补偿实施方案》的补偿标准确定本次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原则上按实际拆迁面积（数量）实行货币补偿。
1.地面建筑物（附着物）补偿
1）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楼房：1800.00元/平方米;
2）混合结构楼房：1350.00元/平方米；
3）砖、瓦、桁结构的瓦房：800.00元/平方米；
4）砖体结构铁皮房：装饰完善的500.00.00元/平方米，装饰不完善的400.00元/平方米；
5）简易结构砖瓦房（含猪舍类，2.2米以下）：450.00元/平方米；
6）简易棚寮（油毡、竹棚类）：100.00元/平方米；
7）围墙：120.00元/平方米；
8）水泥结构（晒谷坪、庭院）：100.00元/平方米；
9）化粪池（按平面面积计）：800.00元/平方米
10）水井：直径1.2米以上3000.00元/个，直径1.2米以下2000.00元/个；
11）沼气池：大6000.00元/个，小4000.00元/个；
12）搬迁费：在规定时间内拆搬迁的按补偿总额10%给予奖励补助，不拆搬迁不给予补偿。
13）对补偿安置出现争议不能达成协议的，由第三方评估公司按程序进行评估，评估报告经专家认定后给予补偿。被拆迁人如对评估结果不满意也可以自行委托评估公司评估，双方评估结果经相关专家论证认定后给予补偿，或申请县一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程序强制拆除。
2.坟墓迁移补偿
坟墓迁移补偿按大中小规格给予补偿，3.6尺（含3.6尺）以上为大坟，2.6尺（含2.6尺）至3.6尺为中坟，2.6尺以下为小坟，分别为12000.00元/个、8000.00元/个、4000元/个；骨坛（金斗）每个补偿600.00元。
坟墓的迁移补偿范围：塔基占地范围、临时施工场地范围内及影响线路施工需迁移的坟墓。
（四）征地工作经费
为便于沿线有关镇开展征（用）地拆迁等各项相关工作，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和我县实际，项目管线用地面积范围内征（用）地工作经费按实际征（用）地面积的6元/平方米计算（其中县发展和改革局按1元/平方米，新田镇5元/平方米），由建设单位支付到县发展和改革局和相关镇政府并按规定统筹使用。
五、责任分工
（一）“县县通工程”汕尾-陆河项目总体统筹、强制施工及不可预见重大事项协调由县发展改革局与国家管网集团广东省管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签订委托协议；阀室及沿途村道占用及扩建青赔补偿事宜由陆河县产业转移工业园区管委会与建设单位签订委托协议；管道线路占地、青赔补偿由新田镇人民政府与建设单位签订委托协议。各种相关手续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二）国家管网集团广东省天然气管网“县县通工程”汕尾-陆河项目（陆河县段）建设协调领导小组是管道项目的组织领导机构，负责项目建设的各项统筹协调工作，各成员单位按各自职能划分，配合做好相关工作，确保项目顺利建设。
（三）管道项目的征地（租地）拆迁工作由沿线涉及的镇作为征地主体，由管道施工单位与有关镇签订协议，实施补偿。
（四）沿线各镇、村具体实施征地拆迁工作，负责做好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清点、造册、补偿等工作，确保将项目用地补偿款及时足额支付给被征地所有权人。
（五）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对管道沿线各镇的征地业务进行指导，同时做好管道临时用地审批等工作。
六、其他事项
（一）管道拆迁范围的电力线（杆，塔）、通信设施水利设施、地下水管（网）、电缆光缆等，由建设单位和设施权属单位或部门另行协商补偿，所在镇、村予以配合。
（二）管道临时堆管场、进场道路、外电用地等临时用地，由建设单位与土地权属村协商补偿。
（三）被征地所在镇人民政府及各村集体应当把征地拆迁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项被征地单位或权利人公开，确保被征地单位或个人应得的补偿款及时足额支付到位，不得截留、挪用和代扣各种收费。监察、财政、审计、农业农村部门及镇人民政府要加强行政监督，确保各项补偿款项的合法、合理使用。
（四）征地预公告发布后，被征地单位和个人在被征地范围内抢种的农作物、抢建的构（建）筑物、抢挖的鱼塘及抢修的坟墓等不列入补偿范围。
（五）征地公告发布后，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和地上附着物的产权证明等文件到公告指定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不按规定办理登记的，不列入补偿范围。
（六）对征地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镇人民政府协调，并依法依规处理。但征地补偿争议不影响征收土地方案的实施。
（七）对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镇人民政府、村（居）委协调；协调不成的，由县人民政府裁决。如果个别人乘机敲诈勒索、漫天要价、恶意阻挠征地工作，拒不接受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标准的，可将其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款存入银行专户，通过公证后，强制处理其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并告知当事人。当事人如不服，可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裁决。
（八）对征地中权属有争议的土地，县、镇人民政府及时按程序调处，确定权属，将征地拆迁补偿款付给权属单位或个人。各争议方不得以争议为由阻挠征地。
（九）不依法办理有关征收土地手续，未足额将征地各项补偿款发放到被征地单位和个人，导致建设工期延误，造成经济损失的，追究主要责任人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十）凡扰乱、阻碍建设项目或破坏建设项目，造成损失的，视情况由有关机关依法追究当事人的经济、法律责任。凡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阻挠或妨碍土地管理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阻挠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正常施工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附件1
汕尾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表
	区域
名称
	区片编号
	区片综合地价（万元/亩）
	区片范围描述

	
	
	合计
	土地
补偿费
	占比
	安置
补助费
	占比
	

	汕尾市区（城区、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华侨管理区）
	1
	6.65
	2.66
	40%
	3.99
	60%
	凤山街道（除芦列坑村委会外所有行政村）

	
	2
	6.11
	2.44
	40%
	3.67
	60%
	新港街道（所有行政村）、香洲街道（所有行政村）、马宫街道（所有行政村）、东涌镇（所有行政村）、红草镇（所有行政村）、捷胜镇（所有行政村）

	
	3
	5.59
	2.24
	40%
	3.35
	60%
	田墘街道（所有行政村）、遮浪街道（所有行政村）、东洲街道（所有行政村）、凤山街道（芦列坑村委会）、华侨管理区（所有行政村）。

	海丰县
	1
	6.20
	1.86
	30%
	4.34
	70%
	海城镇（海珠社区、新桥社区、龙门社区、南门社区、新安社区、龙津社区、新城社区、城西社区、城北社区、北门社区、新园社区、云岭社区）；
附城镇（南湖社区、中河社区、城南社区、云岭山庄社区、荣山村、荣港村、道山村、圆山村、笏口村、兴洲村、联西村、联河村、青年村）；
城东镇（桥东社区、龙山村）；
梅陇镇（梅南社区、中兴社区、梅北社区、东兴社区、西兴社区、梅陇村、梅星村、屿岭村、云路村、月池村、东风村、梅西村、永红村）。

	
	2
	5.33
	1.60
	30%
	3.73
	70%
	海城镇（总寮社区、莲光村、桂望村、莲花村、召贡村、新望村、南垭村、万中村、埔仔村、长埔村）；附城镇（新东村、新北村、新南村、池口村、新山村）；城东镇（安东村、新江村、赤山村、东园村、关东村、名园村、台东村、汀洲村、梓里村、后塘村、后林村、河中村、圆墩村、北平村、大嶂村）；梅陇镇（银液村、银丰村、水踏村、梅联村、石南村、新兴村、南山村、联平村、高中村、石安村、梅陇镇镇政府、红阳村、梅尖村、东家亚村、仓兜村、东联村、东港村、梅东村、竹符村、联兴村、石洲村、新寮村、围湖村、新渔村）；大湖镇（石牌社区、高螺村、新德村、山脚村）；公平镇（所有行政村、社区）；可塘镇（所有行政村、社区）；联安镇（所有行政村、社区）；陶河镇（所有行政村、社区）；赤坑镇（所有行政村、社区）；
梅陇农场（所有行政村、社区）；

	
	3
	4.13
	1.24
	30%
	2.89
	70%
	大湖镇（新置村、湖仔村）；黄羌镇（所有行政村、社区）；平东镇（所有行政村、社区）；黄羌林场（所有行政村、社区）。

	陆丰市
	1
	5.27 
	2.635 
	50%
	2.635 
	50%
	东海镇（所有行政村）

	
	2
	4.61 
	2.305 
	50%
	2.305 
	50%
	甲子镇（所有行政村）、碣石镇（所有行政村）、南塘镇（所有行政村）

	
	3
	3.96 
	1.98 
	50%
	1.98 
	50%
	八万镇（所有行政村）、陂洋镇（所有行政村）、博美镇（所有行政村）、城东镇（所有行政村）、畜牧果林场（所有行政村）、大安农场（所有行政村）、大安镇（所有行政村）、东海岸林场（所有行政村）、河东镇（所有行政村）、河西镇（所有行政村）、红岭林场（所有行政村）、湖东林场（所有行政村）、湖东镇（所有行政村）、甲东镇（所有行政村）、甲西镇（所有行政村）、金厢镇（所有行政村）、罗经嶂林场（所有行政村）、内湖镇（所有行政村）、桥冲镇（所有行政村）、上英镇（所有行政村）、潭西镇（所有行政村）、铜锣湖农场（所有行政村）、西南镇（所有行政村）、星都经济开发区（所有行政村）

	陆河县
	1
	5.74
	2.87
	50%
	2.87
	50%
	河田镇（所有行政村）

	
	2
	4.07
	2.035
	50%
	2.035
	50%
	水唇镇（所有行政村）、河口镇（所有行政村）、新田镇（所有行政村）、东坑镇（所有行政村）、上护镇（所有行政村）

	
	3
	3.68
	1.84
	50%
	1.84
	50%
	螺溪镇（所有行政村）、南万镇（所有行政村）


注：1.全市统一设定林地调节系数0.45；
2.征收建设用地参照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
3.征收未利用地参照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设定调节系数0.4执行。

附件2
	陆河县征地青苗补偿标准

	项目种类
	规格
	单价（元）
	备注

	
	大小
	划分标准
	株价
	亩价
	

	水稻、番薯、
花生、玉米等作物
	
	根据生长情况适当补偿
	
	800－1200
	每亩最高
不超过1200元

	甘蔗、蔬菜、莲藕、
芋头、瓜果类等作物
	
	根据生长情况适当补偿
	
	2000－3000
	每亩最高
不超过3000元

	香蕉
	大
	种植时间在10个月以上、
高度1.5米以上
	30
	4000
	每亩最多
不超过133株

	
	中
	种植时间在7至10个月以内、
高度1至1.5米以内
	25
	3325
	

	
	小
	种植时间在3至7个月以内、
高度0.6至1米以内
	20
	2660
	

	
	幼苗
	种植时间在3个月以内、
高度0.6米以下
	10
	1330
	

	梅、李、桃、
番石榴等果树
	特大
	种植时间在10年以上、
高度2米以上
	150
	9000
	每亩最多
不超过60株

	
	大
	种植时间在3年至10年以内、
高度1.5至2米以内
	90
	5400
	

	
	中
	种植时间在1年至3年以内、
高度0.8至1.5米以内
	50
	3000
	

	
	小
	种植时间在1年以内、
高度0.8米以下
	20
	1200
	

	龙眼、荔枝、芒果、
黄皮、杨桃等果树
	特大
	种植时间30年以上、树冠直径
在5米以上的特大棵果树
	400
	16000
	

	
	大
	种植时间15至30年、树冠
直径在4至5米以内
	300
	12000
	每亩最多
不超过40株

	
	大
	种植时间10至15年、
树冠直径在3至4米以内
	200
	8000
	

	
	中
	种植时间6至10年、
树冠直径在2至3米以内
	150
	6000
	

	
	中
	已挂果的，种植时间3至6年、
树冠直径在1米至2米以内
	100
	4000
	

	
	小
	未挂果的，种植时间1年至3年、
树冠直径在0.6至1米以内
	50
	2000
	

	
	小
	未挂果的，种植时间1年以内、
树冠直径在0.6米以下
	20
	800
	

	林木
	
	属人工林地的成熟林和近熟林
	
	3000
	

	
	
	中熟林
	
	2000
	

	
	
	幼龄林
	
	1500
	

	竹丛等
	
	
	
	3500
	

	零星林
	
	
	
	500
	

	桔、佛手、柑、
橙、油柑
	大
	树冠投影直径2.1米以上
	150－200
	10000
	每亩最多50株

	
	中
	树冠投影直径1.1－2.0米已挂果
	70－130
	6500
	每亩最多50株

	
	小
	树冠投影直径0.5－1米未挂果
	30－60
	5400
	每亩最多90株

	
	幼苗
	树冠投影直径小于0.5米
	10－20
	4000
	每亩最多200株

	景观木、绿化木如：黄花梨、紫檀木、油术、
美国杜英、澳洲火木、
枫油木、竹柏、树菠萝
、金凤树、发财树、桂
花树等
	大
	树径20厘米以上
	350
	11200
	每亩最多32株

	
	中
	树径8.1－19厘米
	80－200
	8000
	每亩最多40株

	
	小
	树径2－8厘米
	20－60
	6000
	每亩最多100株

	
	幼苗
	树径小于2厘米以下
	10－20
	4000
	每亩最多200株

	木棉树、梨索
	特大
	树径51厘米以上
	780
	
	

	
	大
	树径31－50厘米
	520
	
	

	
	中
	树径15－30.9厘米
	70－200
	5400
	每亩最多27株

	
	小
	树径5－14.9厘米
	15－30
	4500
	每亩最多150株

	
	幼苗
	树径4.9厘米以下
	10－20
	4000
	每亩最多200株

	榕树
	大
	树径31厘米以上
	350
	7000
	每亩最多20株

	
	中
	树径31－30厘米
	130
	5200
	每亩最多40株

	
	小
	树径5－14厘米
	40
	4000
	每亩最多100株

	
	幼苗
	树径4.9厘米以下
	10－20
	4000
	每亩最多200株

	沉香、罗汉松、
红椎
	大
	树径10.1厘米以上
	130
	
	每亩最多80株

	
	中
	树径5.1－10厘米
	40
	
	每亩最多150株

	
	小
	树径2－5厘米
	30
	
	每亩最多150株

	
	幼苗
	树径2厘米以下
	10－20
	
	每亩最多200株

	菠萝、葡萄、
火龙果
	幼苗
	未挂果
	
	1950
	

	
	成苗
	已挂果
	
	3900
	

	





乌榄、青榄
	特大
	树冠直径5米以上
	400
	16000
	每亩最多40株

	
	大
	树冠直径4－5米以内
	300
	12000
	

	
	中
	树冠直径3－4米以内
	200
	8000
	

	
	小
	树冠直径2－3米以内
	150
	6000
	

	
	小
	树冠直径1－2米以内
	100
	4000
	

	
	幼苗
	树冠直径0.6－1米以内，已挂果
	50
	2000
	

	
	幼苗
	树冠直径0.6米以下，未挂果
	20
	800
	



